关于支持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盐城市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2024—2026年）》，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现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水运物流发展
（一）支持集装箱、滚装航线
1﹒国际航线。对港口企业开辟的集装箱国际航线，且每条航线年航班量达24班以上的，每条给予港口企业500万元/年的补贴；
2﹒内贸航线。对港口企业开辟的集装箱内贸航线（含挂靠，不包括上海港），且每条航线年航班量达36班以上的，每条给予港口企业200万元/年的补贴；
3﹒沿海沪盐专线。沿海沪盐专线周航班量达6班以上的，给予航运企业1000万元/年的补贴；
4﹒滚装航线。对港口企业开辟的外贸滚装航线（含挂靠），给予港口企业30万元/航次的补贴；
5﹒精品航线。对稳定运行并通过省交通运输厅认可的集装箱精品航线，每条给予港口企业50万元/年的补贴。（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
（二）支持空箱中心运营。对于选择在盐城市域内港口设立还箱点的船公司，且装卸运输年重箱量达1000TEU以上的，一次性奖补50万元/年。对从上海港调用空箱至盐城市域内空箱中心，按照200元/TEU的标准给予补助，每年最高不超过400万元。对航运企业购置自备集装箱，按照2000元/TEU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
（三）支持水上服务区运营。对水上服务区按照15万元/年的标准给予岸线养护补贴。对水上服务区新投资的服务区岸电设施，按照总投资20%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已建成的服务区岸电设施，按照0.6万元/台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
二、支持多式联运发展
（四）支持中欧（亚）接续班列发展。设立中欧（亚）接续班列扶持资金，统筹安排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支持盐城市中欧（亚）接续班列发展，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年的补贴。（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
（五）支持铁水联运班列发展。对从事货运发送的点到点货运列车经营人（集装箱和棚车班列，不含大宗直达货物班列和中欧班列）进行补助，2024年—2026年，分别对本年度集装箱班列按照300元/TEU、250元/TEU、200元/TEU补助，棚车班列按照500元/车补助（铁路装车地、发运地必须在市内）；对稳定运行的铁水联运精品线路，每年按照100万元/条给予奖补。（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
三、支持专业物流发展
（六）支持航空物流发展。支持发展韩日全货机航运业务，对实际执飞首尔的航班，按照机型分别给予8万元/班、10万元/班的固定补贴；对实际执飞大阪的航班，给予15万元/班的固定补贴。根据货运量完成情况，按目标实际完成率对航班费用收支缺口给予固定补贴后的缺口部分再给予运量补贴。（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
（七）支持冷链物流发展。支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对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按照单个项目不超过新增建设设施总造价的30%进行补助，产地冷藏保鲜设施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产地冷链集配中心项目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
四、支持物流企业发展
（八）支持平台主体创新。对新评定的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省级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示范区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评定的省级示范物流园区、重点物流基地和粮食物流关键节点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评定的国家级重点物流企业、省级重点物流企业和通过国家3A、4A、5A级评估的物流企业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
（九）支持企业主辅分离。鼓励工业企业分离现代物流业务，对分离后新设立且新增列入统计库的物流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
（十）支持物流企业设备更新。鼓励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帮助交通物流企业积极争取老旧营运货车、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和“交运贷”财政贴息等支持政策。（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
五、优化发展环境
（十一）优化货运车辆通行。开发货车通行证申领平台，提供24小时临时申领通行证服务。对车长不超过6米且总质量不超过8吨的新能源中型厢式货车，不限制其市区通行；对车长不超过6米且总质量不超过8吨的非新能源中型厢式货车，不限制其非工作日高峰时段市区通行。适度放宽重型载货汽车、重型专项作业车、中型货车在市区的通行时间。（责任单位：市公安局等按职责分工）
（十二）保障物流用地需求。支持利用工业企业旧厂房、仓库和存量土地资源建设物流设施或提供物流服务，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租赁的，经批准可采取协议方式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责任单位：市资规局等按职责分工）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2024—2026年，与其他各项政策按“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相关政策措施由牵头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实施细则。除另有规定外，财政奖补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支持范围为盐城市区（含大丰区、盐都区、亭湖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盐南高新区）。各县（市）结合地方实际，参照制定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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